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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藝術學校 114 學年第二學期轉學考招生資訊    

(115.1.13修正公告) 

    本校 114學年第二學期轉學考目前尚有名額，歡迎對於藝術教育有興趣或天份的學生報名，相

關資訊如下： 

 一、招生年級：一年級上學期轉一年級下學期。 

  二、招生科別： 

      (一)美術科（造型藝術組、廣告設計組）。 
      (二)多媒體動畫科（動畫創作組、多媒體設計組）。 
      (三)影劇科（表演藝術組、電影電視廣播組）。 
      (四)音樂科（國西樂組、應用流行音樂組）。 
      (五)舞蹈科（舞蹈組、流行應用舞蹈組）。 
      (六)實用技能班影劇技術科。 

 三、報名資格： 

      (一)就讀國內各公私立高中(職)、五專或軍事學校，預計修畢或已修畢相當於高一第一學期

課程之學生。 

      (二)通過教育主管機關各項學歷認證（鑑定）相關法規之認證（鑑定）後，其學歷(力)相當

於修畢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第一學期課程之學生。 

 四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接受報名至 115年 1月 21日(三)止。 

 五、報名方式： 

       (一)親至本校現場報名：考生或考生家長備齊報名表件，於報名期限內親自到本校教務處報

名(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9：00~12：00，下午 14：00~16：00)。 

       (二)通訊寄件報名：考生備妥報名表件，報名期限內，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本校進行報名（通

以郵戳為憑）。 

      ＊通訊寄件報名之考生如果在報名截止日當天（1/21）才寄件者，請在寄件前先將報名資料
以傳真至本校後再寄出，避免郵寄時間延誤影響考生報名權益(傳真:07-5546749)，傳真
後請立即與本校教務處聯繫確認(07-5549696轉 202、207)。 

 六、繳交資料： 

    (一)報名表(如附件一，請確實完整填寫)。 

     (二)繳交二吋正面半身相片一張(黏貼於報名表用)。 

     (三)原學校在學成績單 

            1.應屆生：114學年高一第一學期學期成績証明或成績單(需有原就讀學校教務處章戳 

               ；如考生尚未取得 114學年高一第一學期學期成績者，請檢附 114學年高一第一

學期第一次及第二次段考成績單)。 

            2.非應屆生：原就讀學校歷年學業成績證明或成績單(需有原就讀學校教務處章戳)。 

            3.原就讀學校歷年獎懲及缺曠紀錄(需有原就讀學校學務處章戳)。 

            4.報考切結書。 

            5.繳交自傳一份(以 A4格式，直式橫書，考生本人親自以正楷書寫，文長約五百字)。 

    ＊採用通訊寄件報名方式者請將上述資料裝入 A4信封袋中(封面註明「報名轉學考」)，於報名

期限內，掛號郵寄至「８０４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89號 高雄市私立中華藝術學校  轉學

考招生委員會」。 

    ＊報名資料不齊全且未在本校指定時間內補齊資料者不予到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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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考試科目： 

     (一)術科專業科目甄選：佔 10％ 

       報考科組 術科甄選項目 

1.美術科（造型藝術組、廣告設計組） 

2.多媒體動畫科（動畫創作組、多媒體設計組） 
自選繪圖一項(形式、媒材不拘) 

3.影劇科表演藝術組 

4.音樂科（國西樂組、應用流行音樂組） 

5.舞蹈科（舞蹈組、流行應用舞蹈組） 

6.實用技能班影劇技術科 

自選表演一項（1分鐘左右） 

7.影劇科電影電視廣播組 自選攝影照片兩張(主題、內容不拘) 

備註： 

1.考生可攜帶個人作品或比賽證明（以利加分）。 

2.報考影劇科表演藝術組、音樂科、舞蹈科及實用技能班影劇技術科之考生，進行術科甄選所需之

音樂、樂器、服裝及道具請自備。 

3.相關問題請洽本校教務處註冊組 (07)554-9696轉 202、207，(e-mail：test30@mail.charts.kh.edu.tw) 

   (二)面談：佔 90% 

 

八、考試時間：115年 1月 26 日(一) 上午 8時 30分至 8時 50分報到(報到地點：本校教務處)，

上午 9時 10分~12時考試。 *考試當日不受理現場臨時報名 

九、放榜日期：115年 1月 30 日（五）下午 16時前，於本校網站公告錄取名單。 

十、錄取生報到： 

     請錄取生於 115年 2月 3日（二）9點(本校寒假返校日)至本校繳交以下資料： 

       (一)原就讀學校開立之轉學(修業)證明書正本(或是經教育主管機關各項學歷認證（鑑定）

相關法規之認證、鑑定後，其學歷或學力相當於修畢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第一學期課

程之證明文件正本)。 

       (二)兩吋彩色大頭照電子檔。 

       (三)特殊補助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(如低收、中低收、原住民、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或身心障礙

學生等，以利協助學生申請相關補助，如無以上特殊補助身分者免繳)。 

       (遠道者可於期限內，以限時掛號寄送轉學(修業)證明正本至本校教務處）。 

十一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      (一)考生如經發現報名資格不符，或報名資料與事實不符者，取消其報名及錄取資格。 

      (二)轉學考錄取生報到後如各科仍有缺額，仍接受報考至額滿為止。 

      (三)依據「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」第 3點規定，學生因重讀、轉學或

復學後，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助。 

      (四)本次轉學考招生資訊內容如有調整，悉依本校最新公告為準。 

      (五)本次轉學考招生資訊如有未盡事宜者，悉依相關法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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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 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轉 學 考  報 名 表(附件一) 

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（本表可影印使用） 

 

學生姓名 
學生 

姓別 
學生生日 家長姓名 相片黏貼處 

 

二吋光面半身 

正面相片 

 

不可使用 

快照、大頭貼 

 

 □男 □女 民國   年    月    日  

原就讀

學校 
 

原就讀科別 

及年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科             年級 

電話：（ ） 

手機： 

通訊地址：□□□ 

E-mail： 

報考科組別：（請勾選一科組） 

□美術科(造型藝術組、廣告設計組)   

□多媒體動畫科（動畫創作組、多媒體設計組）     

□影劇科表演藝術組 

□影劇科電影電視廣播組 

□音樂科（國西樂組、應用流行音樂組） 

□舞蹈科（舞蹈組、流行應用舞蹈組）     

□實用技能班影劇技術科 

考生才藝專長或得獎紀錄： 

推薦人資料 

推薦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□□□   

（無者免填，若推薦人為本校學生，服務單位請寫該生就讀班級，職稱請寫「學生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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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  轉學考報考【切結書】 （學生留存聯） 

本人               於報名貴校 114 學年第二學期轉學考期間，預計修

畢、已修畢或學歷(力)經認證(鑑定後)相當於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第一學期課

程。依貴校轉學考簡章之規定，得簽立此切結書先行報考，並保證於錄取本

項考試後，於貴校指定之時間繳交「轉學(修業)證明書」或經主管機關認證(鑑

定)後之學歷(力)證明文件。屆時若無法如期繳交上述証明文件，或該証明文

件經貴校查核後不符報考資格者，本人將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

 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1 1 5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  轉學考報考【切結書】（中華藝校留存聯） 

本人               於報名貴校 114 學年第二學期轉學考期間，預計修

畢、已修畢或學歷(力)經認證(鑑定後)相當於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第一學期課

程。依貴校轉學考簡章之規定，得簽立此切結書先行報考，並保證於錄取本

項考試後，於貴校指定之時間繳交「轉學(修業)證明書」或經主管機關認證(鑑

定)後之學歷(力)證明文件。屆時若無法如期繳交上述証明文件，或該証明文

件經貴校查核後不符報考資格者，本人將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

 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1 1 5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

 

 

 

 

 


